宁县工商业联合会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为切实做好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中共宁县委办公室 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实际，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根据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现将我单位2021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
宁县工商联主要负责全县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宁县工商联是全额拨款行政单位，实有干部编制2名，在职6名，其中：主席1名，副主席2名，科员3名；遗属供养1名。
宁县工商联2021年初国有资产（原值）为88582.80元，年末国有资产（原值）为93302.80元。
（二）部门履职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bookmark: _GoBack]引导全县非公经济人士参与政治协商，发挥民主监督；代表并维护会员权利，开展专业培训，为会员提供信息及科技、法律。经济等服务，组织会员举办、参与交易会、展销会；组织会员出国出境考察；承办县委、县政府委托的其他事项。
（三）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财务主管及经办人员岗位设置合规；资金使用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2、财务会计信息真实规范。
3、绩效目标设置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同步设定单位绩效目标并报送市财政局。
4、“三公经费”符合规定（未超预算、比上年下降，按时报送及公开）。
5、预决算按规定时间内容公开。
6、财务报表及资料按要求报送。
（四）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大力推进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建立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及评价结果应用管理相关工作制度，使绩效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把预算绩效目标的编制纳入了年初预算编制体系，预算单位申报预算时，其项目支出必须同时申报绩效目标，全面推进了项目绩效目标编报工作，有效地加强了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积极开展评价自评工作，通过自评工作的开展，逐步扭转了长期以来“重预算轻管理，重分配轻监督，重使用轻效益”的现象，为财政资金的配置运用更加合理提供了依据，有效地推动了源头防腐和廉政建设。加强预算绩效跟踪管理，查找资金使用和管理以及执行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确保绩效目标的实现。积极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培训和宣传工作，对各种绩效管理办法制度、操作流程及上级有关精神等除下发了文件外，在财政公开网上也进行了发布宣传，使更多人深入了解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工作。
（五）部门预算及执行情况。
2021年财政预算资金691289.11元，财政拨款收入691289.11元，经费支出691289.11元，结余结转0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一）履职完成情况
2021年，宁县工商联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2021年度评价得分为20分。
1、财务主管及经办人员岗位设置合规得2分，按照规定进行政府采购得2分，资金使用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得2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得2分。
2、财务会计信息真实规范得3分。
3、绩效目标设定编制部门预算时同步设定单位绩效目标并报送财政局得2分。
4、“三公经费”每项符合规定（未超预算、比上年下降，按时报送及公开）得3分。
5、预决算按规定时间内容公开得2分。
6、按要求报送得2分。
（二）履职效果情况
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举办了民营经济人士座谈会，深入开展了“万企兴万村”宁县行动。开展了民营企业“走访纾困”行动，对全县民营企业摸排出的困难问题清单和解决需求清单。组织开展宁县党政企考察团走进霸州市宁县商会活动。共组织6家民营企业开展捐资捐物活动8场次，累计达17万元。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2、因单位全额编制少导致经费不足，人员工资每年正常晋升增加资金不能及时列入年初预算，故年初预算数与实际支出有差距。
3、公用经费控制有一定难度，基本为刚性支出。
（二）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1、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3、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
4、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5、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特别是针对《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将根据要求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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